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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國民中學教師編制調整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年度第1次全國教育局（處）長會議決議事項及本

府教育局105年5月3日准簽辦理。

二、本市編制教師員額現依教育部訂定之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

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」第4條第1項規定略以

：「...四、教師：每班至少置教師二人，每九班得增置

教師一人；全校未達九班者，得另增置教師一人...」。

三、因少子女化所致班級數大量銳減，本市逐年逐步提高國中

教師員額編制，自105學年度起「每班至少置教師2人，每

6班得增置教師1人；全校未達6班者，得另增置教師1人」

，自106學年度起「每班至少置教師2人，每4班得增置教

師1人；全校未達4班者，得另增置教師1人」，以減緩各校

教師超額壓力，提升教育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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